
 

 

 

华电校科〔2019〕7 号 

 
 

 

关于聘任崔翔担任第四届学术委员会 

学术道德专委会主任的决定 

 

 

校直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华北电力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，

经学术委员会主任提名，2019 年 1 月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

全体会议表决通过，决定聘任崔翔担任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学术道

德专委会主任，聘期四年。 

  

 

2019 年 3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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